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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院院字〔2025〕130 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

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赤峰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修订）》经学校

研究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javascript:void(0)


赤 峰 学 院

2025 年 9 月 12 日

赤峰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进一步

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及时掌握教学运行动态，贯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了解

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决定组建学生教学信息

员队伍。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组织机构

第二条 学校设立学生教学信息部；各二级学院设立学

生教学信息分部；每个自然班级设学生教学信息员 1 名。

第三条 学校学生教学信息部设在教务处，设部长 1人，

由二级学院推荐，在校级学生教学信息员中产生；二级学院



学生教学信息分部由各班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组成，设分部长

1 人，由二级学院学习部主要干部担任；自然班级学生教学

信息员由班级推荐产生。

第三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选拔条件

第四条 思想品德优良，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秉

公办事，敢于发表意见，能代表同学反映意见。

第五条 学习态度端正，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书

面总结能力和信息甄别能力；熟悉学校教学运行基本流程，

能客观分析教学问题。

第六条 工作责任心强，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团结

协作精神。

第七条 学校教学信息员由学生所在学院推荐，也可由

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自荐，经教务处审核后聘任。原则上每

个学院设 1 名校级教学信息员。

第八条 学院教学信息员由班级学习委员兼任，也可采

取自愿报名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择优聘任。原则上每个学生

班级设立学生教学信息员 1 名。

第九条 学院教学信息员选聘后，需在班级内公示 3 个

工作日，无异议后报二级学院教务办备案；学校教学信息员



经教务处审核后，在学校教务处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

无异议后发放聘任证书。

第十条 教学信息员每学年聘任 1 次，可连聘连任，因

故不能履职者终止聘任，由教务处另行聘任。

第四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实行分级管理制度。校学生

教学信息部由教务处负责管理，各二级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分

部由各二级学院教务办负责管理。

第十二条 校学生教学信息部、二级学院学生教学信息

分部应定期召开学生教学信息员会议，布置工作，交流经验，

充分发挥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作用。

第十三条 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学生教学信息员专

题培训，内容包括教学管理政策解读、信息收集方法、反馈

报告撰写规范、沟通技巧等；各二级学院每学期可结合实际

开展 1 次院级培训。

第十四条 学校每年组织 1 次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评

选，对于工作业绩突出的教学信息员授予“优秀教学信息员”

荣誉称号并给予奖励。



第十五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与学生会工作同等

对待，根据工作实际赋予相应的分数，并计入综合测评总分，

具体评分规则根据学生工作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教学信息员在任期内如果存在工作不负责，

反馈教学信息不及时、不真实、隐瞒谎报、无故不参加工作

例会等，一经查实，予以辞退。

第五章 工作职责

第十七条 班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职责

（一）收集教学信息。收集班级学生对任课教师在教学

过程各环节的意见和建议；收集学生对教学管理、教学服务、

教风建设、学风建设、考风建设及教学条件等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

（二）报送及反馈教学信息。及时撰写教学信息、填写

报表；及时将报表报送至本院教学信息分部；及时向所在班

级和同学个人反馈教学管理部门对反映情况的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分部及部长工作职责

（一）负责对信息员工作的培训、检查、督促和考评。

（二）组织收集教学信息。客观公正地组织收集各班级

对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各环节的意见和建议。收集各班级对



教学管理、教学服务、教风建设、学风建设、考风建设及教

学条件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汇总、报送及反馈教学信息。及时整理、汇总教

学信息，填写报表，及时将报表报送给本院教学副院长。及

时向所在班级和同学个人反馈教学管理部门对反映情况的

处理意见。

第十九条 学校学生教学信息部及部长工作职责

（一）学校教学信息部及部长在教务处的领导下负责对

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分部及部长工作进行培训、检查、督促和

考评。

（二）负责收集、汇总、报送学校各学生教学信息分部

提供的教学管理、教学服务、教风建设、学风建设、考风建

设及教学条件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反馈教学信息。及时整理、汇总教学信息，填写

报表，及时将报表报送至教务处。及时向院学生教学信息分

部传达教学管理部门对反映情况的处理意见。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条 各二级学院要及时解决学生教学信息员反

映的问题，因故暂不能及时处理的问题，应及时转达给上一

级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



第二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领导、教师、辅导员和广大同

学，要对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为学生教

学信息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因参与教学信息会议、调

研工作需请假的，由教务处或二级学院出具证明，辅导员予

以协调。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刁难和干扰学生教学信息员履

行职责，不得对学生教学信息员如实反映教学信息进行打击

报复。

第二十二条 对收集过程中涉及的学生个人意见、教师

教学评价细节等敏感信息予以保密，不得随意泄露或传播，

违者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赤峰学院

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赤院院字〔2018〕92 号）同时

废止。


